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 荷马史诗读后感(优
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一

《荷马史诗》（之《伊里亚特》）讲的是希腊和特洛伊打了
十年的仗，最终希腊的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最终把伊利昂
（特洛伊）攻下了。那为啥希腊和特洛伊要打十年的仗呢，
因为特洛伊的小王子帕里斯把希腊的王后海伦抢走了。特洛
伊战争是人跟人打，人跟神打，神跟神打，真热闹啊！

我喜欢奥德修斯，因为他聪明机智，英俊潇洒，异常英勇，
并且他射箭技术异常高，一支箭能射穿十二把斧头。

下头我再讲讲阿克琉斯，他的盾牌异常坚固，打起仗来异常
厉害，最终阿克琉斯被帕里斯的箭射中了脚踝，然后就一命
呜呼了。阿克琉斯的妈妈是河神，阿克琉斯刚一出生，她就
抓住他的脚踝，放在神水里浸泡，这样身体就刀枪不入，可
是，脚踝这个地方，河神忘了在河水里浸泡，结果就成了他
的弱点。（妈妈，你咋不把我也在神水里泡一泡啊，这样我
就超级厉害了，就能够刀枪不入了啊！）

下头我再说说赫克托耳，我最喜欢他了。他英勇无比，可是，
他把阿克琉斯的'朋友杀死了，还抢下了他的盔甲。阿克琉斯
十分恼恨，发誓要报仇。盔甲有一道裂缝，其他人都不明白，
仅有阿克琉斯一个人明白，他就拔出利剑，“唰”的一声刺
中了赫克托耳盔甲的裂缝，结果，鲜红的血流了出来，就这
样，阿克琉斯把赫克托耳杀害了。可是，我还是佩服赫克托
耳，因为他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二

《荷马史诗》是相传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荷马史诗》被称
为“希腊的圣经”。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称作
“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荷马史诗》是这
一时期唯一的文字史料。

《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古代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战
争。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希腊
人为夺回海伦，组成十万联军，远征特洛伊城。战争持续了
整整十年。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勇将阿喀琉斯的争吵
为中心。最后，希腊人用木马计智取特洛伊城，大获全胜。

《奥德赛》叙述伊塔卡国王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
中十年漂泊的故事。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人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
学作品，是世界古代文学的珍贵遗产。这两篇故事都是古希
腊盲人歌手荷马所作，因此统称为《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这个故事歌颂英雄的威武勇敢，赞美希腊民族历史。其
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喀琉斯，他是个近乎完美的英雄，
他勇敢、富有同情心、重视荣誉，但是具有固执、易怒等弱
点。

《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密，
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部杰作。

正如雨果说的：一部杰作已经成立，便会永存不朽。第一位
诗人成功了，也就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你跟随着他攀登而上，
即便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也绝不会比他更高。哦，你的名字
就叫但丁好了，而他的名字却叫荷马。

荷马带我走进世界文学史的殿堂！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三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古中国到古埃及，从古印度到古巴比
伦，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希腊神话》、《荷马史诗》、
《莎士比亚戏剧》、《红楼梦》、《安徒生童话》……我最
喜欢的是《荷马史诗》。在这个寒假里，我看完了。

《荷马史诗》分为两部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
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奥赛德》。

这部分是关于奥德修斯和他的士兵因为风暴而与主力部队分
开的。途中，他的士兵因得罪了太阳神阿波罗而遭遇暴风雨
而失踪。而因为当初奥德修斯得罪了波塞冬，回家的'路途十
分艰难。

终于，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家乡，杀死了背叛他的人，与
妻子佩内和儿子特勒重逢。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让我们领悟到“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的道理。

俗话说，“十年寒窗第一秀才”。中国的状元很多，但哪一
个不努力学习呢？他们历经十年艰辛，只为科举状元。是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

通过阅读《荷马史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自己用汗
水浇灌的果实，才是真正的收获，才是真正的快乐！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四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古中国到古埃及，从古印度到古巴比
伦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学经典：《希腊神话》《荷马史诗》
《莎士比亚戏剧》《红楼梦》《安徒生童话》……我最喜欢
的是《荷马史诗》，在这个寒假中，我把它读完了。



《荷马史诗》分为两部分：伊利亚特涸奥德赛。其中我印象
最深的是“奥赛德”。

这一部分讲的是奥德修斯和他的士兵们因为风暴，所以和大
部队分开了。而在路上，他的士兵因为惹怒了太阳神阿波罗
而被卷进风暴失踪了。而奥德修斯因为刚开始得罪了海神波
塞冬，所以回家的路十分艰辛。

最终，他历尽艰辛回到家乡，将那些背叛自我的人杀了，和
自我的妻子佩涅和儿子特勒团聚了。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让我们领悟到“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的道理。

正所谓“十年寒窗中状元”。咱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状元，可
他们那一个不是苦读出来的？他们经历了十年的艰苦奋斗，
只为了科举的那一天中状元。是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要你努力了，就能够得到回报。

经过读《荷马史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仅有经过自我汗
水浇灌过的果实，才是真正的丰收，才是真正的喜悦！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五

《荷马史诗》（之《伊里亚特》）讲的是希腊和特洛伊打了
十年的仗，最后希腊的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终于把伊利昂
（特洛伊）攻下了。那为啥希腊和特洛伊要打十年的'仗呢，
因为特洛伊的小王子帕里斯把希腊的王后海伦抢走了。特洛
伊战争是人跟人打，人跟神打，神跟神打，真热闹啊！

我喜欢奥德修斯，因为他聪明机智，英俊潇洒，特别英勇，
而且他射箭技术特别高，一支箭能射穿十二把斧头。

下面我再讲讲阿克琉斯，他的盾牌特别坚固，打起仗来特别



厉害，最后阿克琉斯被帕里斯的箭射中了脚踝，然后就一命
呜呼了。阿克琉斯的妈妈是河神，阿克琉斯刚一出生，她就
抓住他的脚踝，放在神水里浸泡，这样身体就刀枪不入，但
是，脚踝这个地方，河神忘了在河水里浸泡，结果就成了他
的弱点。（妈妈，你咋不把我也在神水里泡一泡啊，这样我
就超级厉害了，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啊！）

下面我再说说赫克托耳，我最喜欢他了。他英勇无比，但是，
他把阿克琉斯的朋友杀死了，还抢下了他的盔甲。阿克琉斯
非常恼恨，发誓要报仇。盔甲有一道裂缝，其他人都不知道，
只有阿克琉斯一个人知道，他就拔出利剑，“唰”的一声刺
中了赫克托耳盔甲的裂缝，结果，鲜红的血流了出来，就这
样，阿克琉斯把赫克托耳杀害了。但是，我还是佩服赫克托
耳，因为他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六

英雄的还乡！

大三还是大二的时候修《西方文学史》，老师让我们读《伊
利亚特》，期末考。当时好友说“看来老师比起来bg还是更
喜欢搅基。”看完《奥德赛》发现果然如此。

因为《伊利亚特》是期末必考，所以乖乖读，《奥德赛》就
放在一边，但在书店看到时就一起买了，这次宅家，看到书
架里的这本书，读完，发现五六年时间就这么过去，真是好
残忍。不过时间没有白费，老师当时说这两本就是越读越能
觉出来好。确实是这样，我当时在《伊利亚特》里被一堆人
名地名以及考试的焦虑折磨得不轻，这次无负担下读，才发
现不花哨的真诚字句，有时光味道的经典字句，真是让人欲
罢不能。

一开始还是先介绍一下情节吧。



开篇是“我”以第三人称讲述奥德修斯的故事。他的足迹依
次如下：

一，奥德修斯来到女神吕索普的洞穴，成为俘虏

二，在女神伊诺、雅典娜的守护下渡海来到费埃克斯人的王
国。在这里，他听到歌人唱歌时泪流满面，报上家门，用倒
叙的方式讲述自己回归的历程：

1.在伊利昂。2.在伊斯马罗斯大战。3.遇到洛托法戈伊人的
国王，在这里战士们因为忘忧花（洛托斯花）意志被消
磨。4.在库克洛普斯。和波塞冬之子巨人作战，非常精彩，
被囚山洞中，假装是山羊才得以逃脱，谎称自己是“无人”
的智慧，巨人之前听到的诅咒，巨人请求父亲波塞冬惩罚奥
德修斯。似乎在《一千零一夜》里《辛巴达航海记》里看到
过类似的故事。5.在艾奥利埃岛得到风袋，因为内讧越飘越
远。6.在拉摩斯遇到巨灵族。7.在海岛艾艾埃，女神基尔特
把人变成猪。与唐小说《板桥三娘子》有异曲同工之妙。8.
到冥王处见特瑞西阿斯，听到自己的语言，在冥府的各种经
历也很有趣。西西弗斯的故事在这里出现。9.回到海岛艾艾
埃，女神基尔特指引奥德修斯接下来如何走，如应对塞壬，
突然觉得媚娃和塞壬这个形象很像。10.继续闯关，遇到塞壬，
斯库拉。11.在太阳神的岛屿，同伴违背神谕杀牛，被报复。
所有同伴都死了。12.来到女神吕索普的岛屿奥古吉埃岛。到
这里故事形成了圆环。

三，奥德修斯被费尔克斯人送回故土。至此离乡终回返。

1.奥德修斯在牧猪奴那里讲述编造的故事。2.奥德修斯和儿
子相认，谋划报复求婚人。3.和妻子佩内洛普对话。4.老女
奴帮洗脚，伤疤引起野猪往事。5.在宴会上奥德修斯射箭穿
过斧孔，战胜了所有求婚人。并和儿子以及牧猪奴等一起杀
死了求婚人，惩戒不忠的女奴。6.夫妻相认（卧室里的床居
然不是没有故事的普通家具），总结冒险之旅，并讲述之后



自己的结局。7.奥德修斯和他爸相认。求婚人的魂灵和阿伽
门农等的魂灵相遇。8.在雅典娜等神灵的护佑下，求婚者的
家属和奥德修斯和平修好。

除了结构清晰之外，语言也非常美丽。歌人有他固有的词库，
所以有些词会重复，比如：

奥德修斯一家人相互相认也真是蛮有趣的，果然二十年能让
人变得不被家人认识（7年是做吕索普的男宠emmm）。当然他
们可能也是在互相考验。

小小的玄机总是在你没有料到时出现，比如伤疤和卧室里的
床都有故事。

此外，题目奥德赛似乎是“关于奥德修斯的故事”的意思。

结局好像是没讲完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了奥德修斯的结局。
用经典的英雄故事的结局，英雄的婚礼，英雄的加冕，英雄
的葬礼来看，这本的结尾似乎都不是，又似乎都是，嗯，这
个还乡故事也是很神奇了。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七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围绕英雄阿基琉斯的两次疯怒展
开，全篇一开始交待残暴、贪婪的阿伽门农王在一次议会中
引发了卓越的阿基琉斯的愤怒，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又催
发了特洛伊人最勇敢的赫克托尔杀死了阿基琉斯的同伴，如
此激发了阿基琉斯的第二次愤怒，最终以阿基琉斯为同伴报
仇，愤怒平息而收尾。

如此看来统领全篇的是阿基琉斯的两次愤怒，可是从荷马所
叙述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左右了阿基琉斯愤怒的却是至高无
上的神明——宙斯和赫拉的的内斗引发了神与神，神与人，
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战争。这是受那个时代神化传说的局



限，并非出自荷马的意愿。

从目前的观点来看，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是海伦，一个貌美
如天神的女人引发的。但从《伊利亚特》的情节来看，荷马
似乎否定了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是海伦引发的，相反，他认
为引发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至高无上的神明蒙惑了阿伽门
农王的头脑，从而触发了阿基琉斯的愤怒，使得特洛伊人有
机可趁。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神明的意旨，而是残暴的统治
者，是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纷争不断，这点我们能够从史
诗中找到。当然，那个时代的人通常把统治者视若神明，以
至于到了今日都有很多学者认为特洛伊战争是为了一个女人
而爆发的'，其实大错特错，也是荒唐可笑的，甚至一些学派，
如精神分析法也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说来更是让大家啼笑
皆非了。

事实上，特洛伊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无非就是当时的统治者
为了满足自我的私欲，为了统治更辽阔的疆土，联合各方的
首领，而他们又各怀鬼胎，且都想从战争中捞到好处，或者
说是得到战利品。攻城略地，洗劫一空，占为己有，同样，
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如此，抢夺肥沃的土地，俘虏他国的人
民，让他们成为自我的奴隶。往往把战争美化的是那个时代
的文人。然而，荷马却没有，他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
惨烈和残酷，英雄战死沙场，妻离子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
杯具。他以悲天悯人的叙述力，感动了无数的读者，这就是
荷马史诗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对后世的一种警告，他恸哭
着一次次告诉后人，战争的血腥和残酷。

荷马史诗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这是几经转手、改
编造成的，《伊利亚特》并非出自荷马一人，所以根据书中
的某些资料，很难断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但我们不难发
现荷马在歌颂英雄无畏的同时，也提出了鲜明的反战立场。

荷马史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包罗万象的比喻了。其中，用真
实的生活作形象的比喻，让人耳目一新。比喻中，诗人为读



者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习俗等各式历史图景，
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尤其第十八卷写匠神赫菲斯托斯为阿
喀琉斯制造铠甲的经过，诗人用了长达150行的诗句来描述阿
喀琉斯盾牌上的图画，那上头反映了那个时代日常生产劳动
的情景及诸多细节，其中包括大自然的景色，农村和城市的
风光，战争、婚礼和宴会的情景，竞技场上的表演，等等。

荷马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是栩栩如生的，常常把战场上英雄
之间的搏斗比作狮子、野猪同猎人、猎犬之间的搏斗。诗人
善于描述战争，场景宏大，尤其是特洛伊人放火烧阿开亚人
的战船，两位埃阿斯力战赫克托尔及众特洛伊将士登船那一
幕，让人惊心动魄，如临其境。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在
以后的史诗中都能感受到，如《埃涅阿斯纪》等。

河马史诗读书笔记篇八

世界名著之所以是世界名著，其关键在于获得世界各国人的
肯定与推崇。《荷马史诗》作为世界名著，想必也早已被无
数的读者欣赏品味鉴评过了，如此一来，我的这篇读后感未
免显得沧海一粟，其力也细，其功亦微；即便如此；读过此
书后的感情冲动还是让我不得不写下这篇读后感。

首先，《荷马史诗》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么一点：表现战争，
动人心魄。读《荷马史诗》的人，如果对它里面的战争场面
描写和英雄战斗描写无动于衷的话，只能证明读者的心不在
焉已达到了如同白读的程度。写战争场面的史诗或史书，各
国想必都有，然而能把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富有震撼力、如
此摄人心魄的，恐怕也只有这一本古希腊人的诗篇了。在
《荷马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中，战争已经完全现出了
它的原形——血腥与野蛮。就这一点来说，连现在的某些用
高科技手段拍摄出来的好莱坞影片中的战争场景都无法与之
比肩。



“他一心想打死伊德莫纽斯却被对手先投出的枪刺中，喉咙
被穿了一个大洞。他就像一棵耸立于山间的橡树或白杨树，
或是挺拔的松树被木工挥舞的利斧砍倒、运到海边去做造船
的木料……”

“他利落地倒下，枪还扎在心脏处，枪杆随着还在跳动的心
脏颤抖……”

“莫诺提奥尔特不甘示弱，砍中了他的脑门，脑壳劈为两半，
两颗血淋淋的眼珠落在他脚下的尘埃里，身体晃悠悠地倒
下……”

真不知道连看到太阳西沉就忍不装氨的一声叫出来的金圣叹
看到这些描写会做出如何反应。像这样的血腥场面，在一般
的令人作呕的恐怖读物中或许能找得到，甚或有甚于此，然
而把这些用诗句来表现出来，却达到了无可比及的艺术效果，
即外俗内雅，当诗人贯注了他的真挚感情于这些吓人的诗句
中时，他就已经摆脱低级趣味的写作，而进入艺术的创作了。


